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加科及加另一類科教師
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98年10月13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新訂

第1條  依據「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及教育部98年8月21日教中（一）

字第0980514494號函，設置「師資培育中心加科及加另一類科教師資

格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為本會）。

第2條   本會以中心主任為召集人，成員由中心各類科教育學程召集人及推選中等教育學程教師一名組成。
1、 第3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2、 加科教師資格審查。

3、 加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

4、 其它與加科及加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之相關事項。

第4條 本會加科及加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以每學期召開一次為原則。

第5條 本設置辦法經中心業務會議通過，報教務會議後核備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民國98年12月30日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實施
